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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卫健发〔2024〕99 号

关于印发长宁区妇幼保健机构风险排查方案

(试行)的通知

区内各妇幼保健机构：

为完善妇幼保健机构监管机制，有效防范管理运行风险，根

据《上海市妇幼保健机构风险排查方案(试行)》，我委制定《关

于印发长宁区妇幼保健机构风险排查方案(试行)的通知》。现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上海市长宁区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4 年 6 月 18 日

×××××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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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

长宁区妇幼保健机构风险排查方案(试行)

为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

制度的指导意见》(国办发〔2018〕63 号)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

推广随机抽查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》(国办发〔2015〕58 号)

等文件要求，督促妇幼保健机构落实各项制度要求，促进妇幼保

健机构高质量发展，更好地维护妇女儿童健康权益，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》及实施办法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

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》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和《国

家卫生 健康委妇幼司关于印发妇幼保健机构风险排查方案(试

行)的通知》《上海市妇幼保健机构风险排查方案(试行)》,制定

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的

为完善妇幼保健机构监管机制，聚焦保安全守底线，有效防

范管理运行风险，建立妇幼保健机构风险排查制度。引导妇幼保

健机构强化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，努力为妇女儿童提供安全、有

效、便捷、温馨的妇幼健康服务。

二、排查重点内容

重点排查依法执业、行风建设、质量安全、经济管理、安全

生产、权益保障等方面内容。根据年度工作重点，调整和确定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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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风险排查重点内容。

(一)依法执业。落实《医疗机构依法执业自查管理办法》

情况；医疗机构资质、执业及保障管理情况；医务人员资质及执

业管理情况；母婴保健专项技术资质及执业管理情况；出生医学

证明签发与管理情况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医疗机构应当履行的职

责和遵守的其他要求落实情况。

(二)行风建设。行风建设管理体系与人员配备情况；医务人

员法律法规培训情况，自查自纠发现典型案例和处理情况，通过

典型案例进行警示教育情况，开展医德医风教育情况；行风工作

“一岗双责”落实情况；《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》

落实情况。

(三)质量安全。《医疗质量管理办法》落实情况，医疗质量

管理体系建立情况；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制度落实情况；《医疗技

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》落实情况，母婴保健专项技术和人类辅助

生殖技术管理情况；《医疗机构手术分级管理办法》落实情况；

麻醉、精神等药品管理和医疗器械、临床用血管理情况；医院感

染预防制度落实情况。

(四)经济管理。医疗服务项目规范、价格行为管理等规章制

度要求落实情况，医保资金使用管理情况；收费管理情况，规范

医疗服务行为情况；全面预算管理制度、全成本核算制度、运营

管理制度、内部审计制度、政府采购管理制度等落实情况；债务

管控与化解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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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安全生产。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；危险化学品管

理情况；消防安全管理情况；医疗信息系统安全建设情况；安全

防护措施落实情况；患者个人信息保护情况。生物技术研究、开

发与应用管理情况，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情况，人类

遗传资源与生物资源安全管理情况等。

(六)权益保障。《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》《医疗机构 投

诉管理办法》落实情况，投诉接待处理“十应当”落实情况。医

务人员休息休假权益保障、薪酬待遇改善、社会保险与福利保障

情况，劳动安全卫生保护、安全执业环境保障情况，受教育权 利

保障情况。规范实施职代会与院务公开等民主管理，保障职工的

知情权、参与权、表达权、监督权。

(七)其他事宜。根据年度重点工作确定的其他重点内容。

三、组织实施

(一)机构定期自查。各级妇幼保健机构落实本机构依法执

业、行风建设、质量安全、经济管理、安全生产等主体责任以及

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负责人第一责任人责任，建立运行安全自查工

作制度，对照风险排查重点内容组织开展自查，加强运行安全风

险管理，完善风险识别、评估和防控措施，全面排查发现问题、

及时消除风险隐患。明确风险排查牵头部门，会同相关职能部门

做好本机构风险排查工作，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全面自查，根据风

险隐患或相关部门安排适时开展针对性专项自查。

(二)调研抽查复核。区卫生健康委委托区妇幼保健所，以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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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妇幼保健机构为抽查调研复核对象，深入分析妇幼保健机构绩

效考核、出生医学信息报告卡、病案首页、舆情监测等信息，梳

理存在问题较多的机构并予以重点抽查复核。抽查复核以 5 年为

一个实施周期。在一个周期内，市卫生健康委调研复核市级妇幼

保健机构、所有区级妇幼保健机构，区级妇幼保健机构每年抽查

比例不低于 20%。区卫生健康委牵头，区妇保所组织，每年调研

复核区级妇幼保健机构。以“四不两直”(不提前发通知、不打

招呼、不听汇报、不用陪同接待、直奔基层、直插现场)方式实

施，不提供材料模板，不需要提前进行准备，坚决避免增加基层

负担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(一)加强组织领导。各级妇幼保健机构要将风险排查作为完

善妇幼保健机构监管机制、履行妇幼健康服务监管职能的重要举

措，与妇幼保健机构等级评审、绩效考核等工作相结合，结合机

构实际情况，扎实有序推进。各级妇幼保健机构每年 9 月中旬前

将本年度风险排查工作情况报送区妇幼保健所(邮箱：

2744977349@qq.com)，区妇幼保健所汇总后报送区卫健委（邮箱：

cnggwsgl@163.com）。

(二)完善排查工具。区卫生健康委委托区妇幼保健所建立、

完善妇幼保健机构风险排查专家库。各级妇幼保健机构要加强本

机构风险排查的制度化、规范化建设，细化完善排查工作要求和

排查工具，规范工作流程，根据工作需要不断完善排查重点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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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严明工作纪律。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

神和有关要求，严格遵守工作制度和纪律要求，抽查复核的餐食、

交通费用由组织实施的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承担，不得向妇幼保健

机构摊派任何费用。

上海市长宁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4 年 6月 24 日印发


